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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暨变更相关承诺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祥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桂发祥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暨变更相关承诺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承诺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承诺的相关背景 

公司现租赁控股股东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

祥集团”“控股股东”）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 号南侧、面积为 6,200 平方

米房产（以下简称“洞庭路房产”“租赁房产”），用于桂发祥股份工业旅游项目

的麻花文化馆展示、办公和直营店等综合用途。该租赁房产因尚未取得相关产权

资质证明存在瑕疵。就此，桂发祥集团、桂发祥股份已在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时出具了相关承诺，以避免公司因租赁该瑕疵房产受到处罚而遭受损失（详

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二）承诺的相关背景 

在此期间，桂发祥集团依照承诺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尽快完善该租赁房产相关

权属手续，并多次向上级及主管部门递交相关材料。截至目前，桂发祥集团尚未

完成上述租赁房产的相关权属手续，亦未取得任何进展。考虑到完成承诺主要取

决于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控股股东提议对原承诺进行变

更；同时，该房产与公司生产基地紧邻、能够很好地满足生产经营等综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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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调整原承诺中的搬迁方案并续租该房产，以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减

少或消除瑕疵房产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三）变更承诺的内容 

原承诺为： 

“1.桂发祥集团将依照‘河西证复[2012]12 号文’积极申请办理占用土地及

办公楼的《房地产权证》；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协议》届满日）之

前取得《房地产权证》，桂发祥集团承诺将通过合法方式将《房地产权证》证载

资产注入桂发祥股份。 

2.桂发祥集团确认，如桂发祥股份因桂发祥集团无权出租上述房产而受到影

响或处罚，则桂发祥股份可及时更换所涉及的经营场所，该等变更不会对桂发祥

股份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实质性不利影响，如桂发祥股份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或处

罚，桂发祥集团将无条件以现金全额补偿桂发祥股份，保证桂发祥股份不因此遭

受任何损失。 

3.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桂发祥集团仍未取得占用土地及办公楼的《房

地产权证》，桂发祥股份将采用以下综合措施减少或消除瑕疵租赁的影响：办公

场地不再租赁，办公职能整体搬迁至空港公司；麻花文化展示区继续租赁；一条

麻花示范生产线搬迁至空港公司；另一条麻花示范生产线继续保留在麻花文化馆，

作为文化展示的必要组成部分；直营店场地继续租赁，如果场地不能继续正常使

用，桂发祥股份可将毗邻另一家直营店扩建以满足销售需求。” 

拟变更为： 

“1.桂发祥集团将依照‘河西证复[2012]12 号文’积极申请办理占用土地及

办公楼的《房地产权证》；无论何时取得该房产的《房地产权证》，桂发祥集团承

诺将通过合法方式将《房地产权证》证载资产注入桂发祥股份；在取得《房地

产权证》前，始终将该房产优先租赁给桂发祥股份。 

2.桂发祥集团确认，如桂发祥股份因桂发祥集团无权出租上述房产而受到影

响或处罚，或未能履行承诺，则桂发祥股份可及时更换所涉及的经营场所，如桂

发祥股份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或处罚，桂发祥集团将无条件以现金全额补偿桂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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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保证桂发祥股份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3.桂发祥股份将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完成麻花文化展示区的一条麻花示

范生产线搬迁至空港公司；办公、麻花文化馆、直营店仍正常租用。” 

二、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情况 

公司现租赁的洞庭路房产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计划续租。由于续租

的洞庭路房产出租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桂发祥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租赁面积为 6,200 平方米，租赁期限

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租金为 181.04 万元（含税），租

金合计 905.2 万元（含税）。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前进道 25 号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天津市河西区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前进道 25 号 

法定代表人：窦凯 

注册资本：6163.5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5798W 

主营业务：餐饮企业管理；会议服务；食品生产机械设备加工、制造、销售；

烟零售；广告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餐饮服务；食品销售(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历史沿革：桂发祥集团前身天津市河西区饮食公司桂发祥麻花店系于 1980

年 2 月设立的国营企业。2001 年 8 月，经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市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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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联合批准改制更名为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桂发祥集团总资产 53,711.87 万元，负债 2,862.87

万元，净资产 50,849.0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06.66 万元，净利润

2,253.67 万元。 

关联关系认定：桂发祥集团持有公司 62,162,554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30.35%，

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为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 号南侧的框架结构房产，租赁

面积为 6,200 m²，由天津市河西区建设委员会主持修建完成，于 2012 年 1 月交

付桂发祥集团使用，并由公司出资进行装修后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租赁至今，

文化馆投入使用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桂发祥集团尚未取得相应权属证书，但经 2012 年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出

具《关于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工业旅游项目房屋所有权证相关事

宜的批复》（河西证复[2012]12 号），确认桂发祥集团拥有上述租赁房产相应的土

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该项资产的账

面原值为 4,072.91 万元、已计提的折旧或准备为 652.94 万元、账面净值为 3,419.9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照目前周边市场可比价格情况，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

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出租方：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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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方拥有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 号南侧的一处房产，但未取得土地

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证书。 

2.租赁期限 

除非根据本协议提前终止，本协议的租赁期限应自 2020 年 1 月 1 日（“租赁

起始日”）开始，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3.租金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租赁使用面积为 6200 平方米，年度租金为 181.04 万

元（含税）。 

4.允许用途 

本协议中承租方对该房产的允许用途为办公、文化馆及食品生产加工销售，

包括但不限于承租方在其营业执照及其任何修订后的营业执照中所包括的经营

范围内所描述的业务及相关的办公运作。 

5.出租方的陈述和保证 

由于出租方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证书，若上述房产在租赁有效

期内被强制拆迁、被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出租，承租方将

面临该部分生产经营场所需被迫搬迁的风险，据此，出租方保证如果承租方因房

产租赁涉及的法律瑕疵而导致该房产被拆除或搬迁，或本协议被认定无效或者出

现任何纠纷，并给承租方造成经济损失，将补偿承租方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保

证承租方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出租方保证取得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证书后，

优先将该房产转让给承租方。 

6.生效 

本协议应经出租方董事会及承租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由适当授权的授权

代表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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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涉及同业竞争事项，未涉及其他安排。 

（六）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租赁洞庭路房产主要是为了落实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麻

花博物馆工业旅游项目的要求，打造传播天津地域文化、中华传统老字号以及企

业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加之自有厂区土地早已不能满足公司建设工业旅游项目、

办公及生产经营需要，且上述房产与自有厂区土地相邻，租赁价格不失公允，公

司租赁其用于上述综合性用途具有地理区位和交通位置上的优势。本次关联交易

目的是为保证文化馆展示、日常经营、办公场地需要。同时，控股股东已就该房

产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承诺无条件以现金全额补偿，公司已承诺转移部分生产功

能，办公和直营店也可及时更换场所，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本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与桂发祥集团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36.64 万元。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变更承诺是基于承诺履行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生产经

营需要作出的，变更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变更后的承诺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不会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向控股股东继续租赁房产系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延续，稳定公司的产能规模，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

谨慎决策，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及变更承诺事项，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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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及承诺变更议案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及承诺

变更事项合法合规，变更后的承诺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经管理层充分论

证和谨慎决策，交易定价客观公允。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暨变更相关承诺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

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变更承诺是基于承诺履行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作出的，变更

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合规，不影响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利益。变更后的承诺履行方案具有可行性，变更

原因合理，不存在故意逃避履行承诺的风险。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以上核查情况，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暨变更相关承诺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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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续租控股股东房产暨变更相关承诺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林  煊                   于宏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9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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